
交通部觀光局推動境外包機旅客來臺獎助要點修正
總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下稱本署)為開闢多元來臺客源市場，鼓勵尚無定期

航班飛航之城市運用本獎助要點包裝來臺旅遊產品，培養尚有國際航班

飛航時間帶之機場，本署依市場及抵離機場別給予不同程度獎助。本次

修正係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稱，並為加強宣傳包機獎助措施與中南

部觀光資源，鼓勵海外旅行業者包裝區域特色之旅遊產品，導客至北部

地區以外旅遊以帶動當地觀光產業發展，發揮實質經濟效果，爰調高獎

助抵離臺灣桃園及臺北松山以外機場之包機獎助金額；再為刺激疫後國

際觀光振興，配合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方案之推動時修正草案，其

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稱。(含本要點名稱、修正規定第一點至

第三點及第五點至第九點) 

二、修正抵離臺灣桃園及臺北松山以外之機場包機獎助額度及增額獎助

條件。(修正規定第四點) 

三、修正申請增額獎助條件及應檢附之文件。(修正規定第七點) 

  



交通部觀光局推動境外包機旅客來臺獎助要點修正

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推動境外包

機旅客來臺獎助要點 

交通部觀光局推動境外包

機旅客來臺獎助要點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交通部觀光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獎助全

球包機來臺，特訂定

本要點。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獎助全

球包機來臺，特訂定

本要點。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

稱。 

二、本要點獎助對象為經

營國際包機業務之航

空公司或送客來臺及

辦理國際包機業務，

經當地國主管機關或

我國立案認定可經營

國際包機之旅行業。

但大陸地區包機費用

之獎助，以依大陸地

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

活動許可辦法，經本

署核准辦理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

動業務，且最近三年

未經本署處分停止其

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

累計達三個月以上之

旅行業為限。 

二、本要點獎助對象為經

營國際包機業務之航

空公司或送客來臺及

辦理國際包機業務，

經當地國主管機關或

我國立案認定可經營

國際包機之旅行業。

但大陸地區包機費用

之獎助，以依大陸地

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

活動許可辦法，經本

局核准辦理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

動業務，且最近三年

未經本局處分停止其

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

累計達三個月以上之

旅行業為限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

稱。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包機：指從臺灣

以外地區無定期

航班及無定期包

機飛航之機場來

臺旅遊者，或經

本署專案認可之

包機。 

（二）包機旅客：指包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包機：指從臺灣

以外地區無定期

航班及無定期包

機飛航之機場來

臺旅遊者，或經

本局專案認可之

包機。 

（二）包機旅客：指包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

稱。 



機搭載之旅客為

非中華民國國籍

或擁有居留權之

華僑或他國人

士，且在臺停留

期間至少二天。 

機搭載之旅客為

非中華民國國籍

或擁有居留權之

華僑或他國人

士，且在臺停留

期間至少二天。 

四、本要點包機費用之獎

助，以每來回架次申

請；其每架次獎助額

度，依下列各款規定

擇一計算： 

（一）抵離臺灣桃園機

場：每架次客座

數高於一百四十

座，旅客數未達

一百人者，不予

獎助。客座數一

百四十座以下，

載客率達七成

者，得依旅客數

比例核給。香

港、澳門及非大

陸地區之包機，

其獎助額度如

下： 

１、日本地區日幣八

十五萬元。 

２、韓國地區韓圜五

百萬元。 

３、俄羅斯遠東地區

美金六千元。 

４、其他地區（不含

大陸地區）美金

三千元。 

（二）抵離臺灣桃園及

臺北松山以外之

機場：入境包機

旅客實際搭載數

每架次達五成以

上者依旅客數比

例核給，達七成

四、本要點包機費用之獎

助，以每來回架次申

請；其每架次獎助額

度，依下列各款規定

擇一計算： 

（一）抵離臺灣桃園機

場：每架次客座

數高於一百四十

座，旅客數未達

一百人者，不予

獎助。客座數一

百四十座以下，

載客率達七成

者，得依旅客數

比例核給。香

港、澳門及非大

陸地區之包機，

其獎助額度如

下： 

１、日本地區日幣八

十五萬元。 

２、韓國地區韓圜五

百萬元。 

３、俄羅斯遠東地區

美金六千元。 

４、其他地區（不含

大陸地區）美金

三千元。 

（二）抵離臺灣桃園及

臺北松山以外之

機場：入境包機

旅客實際搭載數

每架次達五成以

上者依旅客數比

例核給，達七成

一、為加強宣傳包機獎助

措施與中南部觀光資

源，鼓勵海外旅行業

者包裝區域特色之旅

遊產品，導客至北部

地區以外帶動當地觀

光產業發展，發揮實

質經濟效果，爰修正

第二款，調高補助抵

離臺灣桃園及臺北松

山以外機場之包機獎

助金額。 

二、第二項現行規定已屆

期。惟為刺激疫後國

際觀光振興，凡抵離

臺灣桃園及臺北松山

以外機場之包機，且

旅客住宿班機抵離縣

（市）一日以上者，

能應給予增額獎助，

並配合加速擴大吸引

國際觀光客方案，另

修正執行期程至中華

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 

三、另為配合要點名稱，

原「補助」文字統一

修正為「獎助」。 

 



以上者，依各市

場獎助核給。香

港、澳門及非大

陸地區之包機其

獎助額度如下： 

１、日本地區日幣一

百六十五萬元。 

２、韓國地區韓圜一

千零四十五萬

元。 

３、東南亞（除菲律

賓外）及俄羅斯

遠東地區美金八

千八百元。 

４、其他地區（不含

大陸地區）美金

五千五百元。 

（三）客源市場為大陸

地區之包機，抵

離臺灣桃園及臺

北松山外之機

場，且旅客住宿

班機抵離縣

（市）一日以上

者，獎助新臺幣

十六萬元。 

（四）長程包機單程飛

行時數（依據班

表起飛及降落時

點計算）達六小

時以上且停留天

數達六天五夜

者，依下列規定

計算；其每架次

獎助額度，最高

以美金三萬元為

限： 

１、旅客實際搭載人

數五十人以下

者，每位旅客獎

助美金一百元。 

以上者，依各市

場獎助核給。香

港、澳門及非大

陸地區之 包機其

獎助額度如下： 

１、日本地區日幣一

百五十萬元。 

２、韓國地區韓圜九

百五十萬元。 

３、東南亞（除菲律

賓外）及俄羅斯

遠東地區美金八

千元。 

４、其他地區（不含

大陸地區）美金

五千元。 

（三）客源市場為大陸

地區之包機，抵

離臺灣桃園及臺

北松山外之機

場，且旅客住宿

班機抵離縣

（市）一日以上

者，補助新臺幣

十六萬元。 

（四）長程包機單程飛

行時數（依據班

表起飛及降落時

點計算）達六小

時以上且停留天

數達六天五夜

者，依下列規定

計算；其每架次

獎助額度，最高

以美金三萬元為

限： 

１、旅客實際搭載人

數五十人以下

者，每位旅客補

助美金一百元。 

２、旅客實際搭載數



２、旅客實際搭載數

五十一至一百四

十人者，每位旅

客獎助美金一百

二十五元。 

３、旅客實際搭載數

一百四十一人以

上者，每位旅客

獎助美金一百六

十元。 

（五）抵離恆春機場： 

１、入境包機旅客實

際搭載數達五十

人以上者：日本

地區獎助新臺幣

十七萬五千元，

韓國、東南亞

（除菲律賓外）

及俄羅斯遠東地

區獎助新臺幣十

五萬元，大陸地

區、香港、澳

門、菲律賓及其

他客源國獎助新

臺幣十二萬五千

元。 

２、每架次包機旅客

數高於五十人之

入境包機旅客，

每位旅客可另增

額獎助新臺幣六

百元。 

前項第二款抵離

臺灣桃園及臺北松山

以外機場之包機，且

旅客住宿班機抵離縣

（市）一日以上者，

每架包機增額一成包

機獎助金額。此增額

獎助申請僅限於中華

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

五十一至一百四

十人者，每位旅

客補助美金一百

二十五元。 

３、旅客實際搭載數

一百四十一人以

上者，每位旅客

補助美金一百六

十元。 

（五）抵離恆春機場： 

１、入境包機旅客實

際搭載數達五十

人以上者：日本

地區補助新臺幣

十七萬五千元，

韓國、東南亞

（除菲律賓外）

及俄羅斯遠東地

區補助新臺幣十

五萬元，大陸地

區、香港、澳

門、菲律賓及其

他客源國補助新

臺幣十二萬五千

元。 

２、每架次包機旅客

數高於五十人之

入境包機旅客，

每位旅客可另增

額補助新臺幣六

百元。 

凡抵離臺灣桃園

及臺北松山以外之入

境包機旅客在臺停留

七天六夜以上者，每

位旅客可增額補助新

臺幣一千元。前項第

二款及本項獎助申請

僅限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前

抵離臺灣之包機。 



三十日前抵離臺灣之

包機。 

以包機一架次搭

配定期航班者，包機

費用之獎助額度，依

前二項規定額度二分

之一計算。 

我國境內旅行業

或航空公司申請者獎

助額度匯率折算方

式，以包機抵臺當日

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參

考匯率為依據折算新

臺幣；其為假日者，

以前一個工作天匯率

折算。但依前項申請

者，非以包機來臺

時，以離臺當日匯率

折算。 

以包機一架次搭

配定期航班者，包機

費用之獎助額度，依

前二項規定額度二分

之一計算。 

我國境內旅行業

或航空公司申請者獎

助額度匯率折算方

式，以包機抵臺當日

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參

考匯率為依據折算新

臺幣；其為假日者，

以前一個工作天匯率

折算。但依前項申請

者，非以包機來臺

時，以離臺當日匯率

折算。 

五、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如下： 

（一）有關包機申請作

業應依民用航空

運輸業管理規

則、外籍民用航

空運輸業管理規

則及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空運直

航許可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 

（二）申請包機獎助應

於包機啟程日十

五日前提出包機

申請表（如附

件）及募集企劃

書送本署駐外辦

事處轉本署審

核；我國境內旅

行業或航空公司

申請者逕送本署

審核。 

五、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如下： 

（一）有關包機申請作

業應依民用航空

運輸業管理規

則、外籍民用航

空運輸業管理規

則及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空運直

航許可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 

（二）申請包機獎助應

於包機啟程日十

五日前提出包機

申請表（如附

件）及募集企劃

書送本局駐外辦

事處轉本局審

核；我國境內旅

行業或航空公司

申請者逕送本局

審核。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

稱。 



（三）包機獎助每次申

請同一航線二架

次以上，總申請

架次以首班包機

啟程日起四十五

日內之航班為

限。 

（三）包機獎助每次申

請同一航線二架

次以上，總申請

架次以首班包機

啟程日起四十五

日內之航班為

限。 

六、審查基準及作業程序

如下： 

（一）本署駐外辦事處

應就包機申請案

之內容（含包機

之行程、預定募

集人數、經費分

攤情形等資料）

初步審查。符合

規定者，陳報本

署核定。 

（二）向本署申請者由

國際組受理辦核

作業。 

（三）本獎助案件如經

核准，不得再向

本署申請其他促

銷方案補助。 

六、審查基準及作業程序

如下： 

（一）本局駐外辦事處

應就包機申請案

之內容（含包機

之行程、預定募

集人數、經費分

攤情形等資料）

初步審查。符合

規定者，陳報本

局核定。 

（二）向本局申請者由

國際組受理辦核

作業。 

（三）本獎助案件如經

核准，不得再向

本局申請其他促

銷方案補助。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

稱。 

七、受獎助者應於計畫執

行完成後一個月內，

將成果資料、航空公

司出具含抵離機場及

搭乘人數包機證明、

受獎助者出具包機旅

客為非中華民國國籍

或擁有居留權之華僑

或他國人士切結書，

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及旅行業或航空公

司具名之受獎助經費

七、受獎助者應於計畫執

行完成後一個月內，

將成果資料、航空公

司出具含抵離機場及

搭乘人數包機證明、

受獎助者出具包機旅

客為非中華民國國籍

或擁有居留權之華僑

或他國人士切結書，

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及旅行業或航空公

司具名之受獎助經費

因增額抵離臺灣桃園及臺

北松山以外機場之包機獎

勵優惠，爰新增申請單位

核銷之條件。刪除原長程

地區需檢附文件。 



領據報請本署駐外辦

事處彙整審查後送本

署核撥。 

受獎助對象為航

空公司者，除上述資

料外，應另檢具飛航

證明文件送本署核

銷。 

客源市場為大陸

地區之包機，應另檢

具報本署備查之優質

旅遊行程、旅客名單

及 於 航 班 抵 離 縣

（市）住宿一日以上

之佐證單據，並註明

消費時間，送本署核

銷。 

第四點第一項第

二款抵離臺灣桃園及

臺北松山以外且旅客

住 宿 班 機 抵 離 縣

（市）一日以上者，

申請每架包機增額一

成包機獎助金額，應

另檢具航班抵離縣

（市）住宿一日以上

之佐證單據，並註明

消費時間，送本署核

銷。 

領據報請本局駐外辦

事處彙整審查後送本

局核撥。 

受獎助對象為航

空公司者，除上述資

料外，應另檢具飛航

證明文件送本局核

銷。 

客源市場為大陸

地區之包機，應另檢

具報本局備查之優質

旅遊行程、旅客名單

及 於 航 班 抵 離 縣

（市）住宿一日以上

之佐證單據，並註明

消費時間，送本局核

銷。 

客源市場為長程

地區應另檢具旅客出

入境名單（含可編輯

之電子檔）；包機旅客

在臺停留七天六夜以

上之包機，應另檢具

旅客出入境名單(含可

編輯之電子檔)、保險

公司出具之保險名單

暨來臺首日及離境前

一日住宿證明文件送

本局核銷。 

八、本要點獎助所需經費

由本署觀光發展基金

預算項下支應。 

當年度包機獎助

預算經費用罄時，本

署得公告停止受理申

請。 

八、本要點獎助所需經費

由本局觀光發展基金

預算項下支應。 

當年度包機獎助

預算經費用罄時，本

局得公告停止受理申

請。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

稱。 



九、本署駐外辦事處應就

包機申請案負督導責

任，如發現成效不

佳、未依獎助用途支

用、或虛報、浮報等

情事，除應繳回該部

分之獎助經費外，得

依情節輕重對該獎助

案件停止獎助一年至

五年。 

包機獎助每次申

請同一航線二架次以

上，總實際入境外籍

旅客人數低於總最大

載客量百分之五十，

由應核撥獎助金額扣

減百分之五。 

受獎助經費中如

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本署於結案後考

核案件經費支用情

形，俾提升業務效

益。 

九、本局駐外辦事處應就

包機申請案負督導責

任，如發現成效不

佳、未依獎助用途支

用、或虛報、浮報等

情事，除應繳回該部

分之獎助經費外，得

依情節輕重對該獎助

案件停止獎助一年至

五年。 

包機獎助每次申

請同一航線二架次以

上，總實際入境外籍

旅客人數低於總最大

載客量百分之五十，

由應核撥獎助金額扣

減百分之五。 

受獎助經費中如

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本局於結案後考

核案件經費支用情

形，俾提升業務效

益。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名

稱。 

 

 

 


